
序

号

内容或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

注册号 取得日期 截止日期

1

微交联型热塑性聚醚酯弹性体及其制备

方法

发明专利

200910111502.0 2004/02/04 2024/02/04

2

纺丝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高浓度溶液的

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200910112045.7 2006/05/17 2026/05/17

3

一种用于超高分子量聚合物纺丝用溶剂

油及其制造方法

发明专利

200910112044.2 2005/05/18 2025/05/18

4

一种纤维复合材料平铺及交叠成型设备

及材料制造方法

发明专利

200910112043.8 2007/03/21 2027/03/21

5

吹塑级聚醚酯弹性体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200910112042.3 2006/10/25 2026/10/25

6

一种改善了回弹性的聚醚酯弹性纤维 发明专利

200910112047.6 2005/07/06 2025/07/06

7

一种软质防刺层状材料、其制备方法及其

用途

发明专利

200910112046.1 2007/11/28 2027/11/28

8

一种无卤阻燃热塑性聚氨酯塑料及其制

备方法

发明专利

201010160710.2 2011/10/19 2031/10/19

9

一种热塑性弹性体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201210066215.4 2013/02/27 2033/02/27

10

热稳定性好的白色热塑性聚醚酯弹性体

组合物

发明专利

201010535444.7 2014/01/01 2034/01/01

专利技术的评估一般采用市场法、成本法和收益法。由于我国此类交易市场交易目前尚处初级阶段，使得交易的公

平交易数据采集较为困难，因此市场法在本次专利评估应用中的不具备操作性。无形资产的价值体现在其能够产生超额

收益的基础上，经过对行业情况的分析，企业的毛利率和净利率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故不具有超额收益。因此不适用收

益法评估。

专利技术的研发是提升现代企业竞争力的最重要的途径，是企业培育核心竞争能力的基础。只要专利技术没有被证

明失效，存在着继续开发并投入应用的前景，其研发的投资就应获得报酬。

成本法适用的前提条件为

①无形资产可以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②企业能够继续使用被评估对象；

③该项无形资产具备可利用的历史资料；

④形成该项无形资产价值的耗费是必须的；

⑤形成该项无形资产的现时耗费与历史耗费具有相同性或可比性。

企业的技术均为自主研发，部分为公司申报的重要课题，研发成本可以可靠的计量。因此本次根据评估中根据《资

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规定，并结合资产评估的目的，评估人员对于该公司投入工业化生产的专利技术确定采用成本

法对其价值进行评定估算。

评估价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重置成本＝人工成本＋注册费用+资金+物料消耗+共摊消耗+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人工成本＋注册费用+资金+物料消耗+共摊消耗）/2×机会成本率

机会成本率=无风险收益率

经核实，企业2010年之前的专利，目前基本应用较少，且存在较多的替代技术，故对2010年之前的专利评估为0元。在

评估基准日，该公司所拥有的无形资产评-其他无形资产中的专利评估值为22.81万元；商标的评估值为2.38万元，其主

要原因是该公司对该部分其他无形资产在使用中均未进行资本化处理， 而评估依照其他无形资产的重置成本确定的价

值估算的，因此其他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六）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价值456.51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为企业所得税亏损形成，为企业核算中因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与税法规定不同，产生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的暂时性差异。对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人员了解了企业会计政策与税

务规定抵扣政策的差异，查看了企业明细账、总账、报表数、纳税申报数是否核对相符；验算应纳税所得额，核实应交所

得税；核实所得税的计算依据，取得纳税鉴定、核对是否相符。在核实无误的基础上，以账面价值确定为评估值。递延所

得税资产估值为456.51万元

（七）负债

评估范围内的负债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流动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

费、应付利息和其他应付款；非流动负债包括其他非流动负债，本次评估在经清查核实的账面值基础上进行。

1、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账面值为13,000万元，为向国投财务公司借入的一年以内未到期借款。评估人员查阅了借款合同、有关凭

证，核实了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相关内容，并向银行函证，确认以上借款是真实完整的。

短期借款评估值为13,000万元。

2、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账面值138.90万元，主要为应付各供应商各类材料货款。评估人员核实了账簿记录、抽查了部分原始凭证及

合同等相关资料，核实交易事项的真实性、业务内容和金额等，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应付账款评估值为138.90万元。

3、预收账款

预收账款账面值1,288.61万元，为预收的货款及销售尾款，评估人员抽查有关账簿记录和供货合同，确定预收款项的

真实性和完整性，核实结果账表单金额相符，均为在未来应支付相应的权益或资产，故以核实后账面值确定为评估值。

预收账款评估值1,288.61万元。

4、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账面值为233.70万元。为应付职工工资和按规定比例提取的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节余和社保余额

等。评估人员核实了应付职工薪酬的提取及使用情况。经核实应付职工薪酬账表单相符，以账面值确定为评估值。应付

职工薪酬评估值为233.70万元。

5、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账面值为464.27万元，主要为应交未交的增值税、预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教育费附加，房产税和代扣代缴的

个人所得税等，通过对企业账簿、纳税申报表的查证，证实企业税额计算的正确性，评估值以核实后账面值确认。应交税

费评估值为464.27万元。

6、应付利息

应付利息账面值15.35万元，为企业计提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国投财务公司贷款利息。评估人员根据借款本金和利

率测算后相符，故以清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应付利息评估值15.35万元。

7、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账面值为14,968.72万元，主要为应付的关联方往来、设备款、运输费等。对于其他应付款，评估人员查阅

了相关的购买合同、记账入账凭证、购置发票等相关资料。经核实其他应付款账表单相符，以账面值确定为评估值。其他

应付款评估值为14,968.72万元。

8、其他非流动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账面值59.42万元。主要为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拨付的PPS纤维及其制品开发项目，评估人员查阅

相关文件、科研计划项目课题合同、课题任务书、音量可行性方案、合作协议等资料，抽查了账簿记录和部分原始凭证，

确定其他非流动负债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核实结果账表单金额相符。由于项目还在进行之中，本次评估按其账面值列示

评估值。其他流动负债评估值为59.42万元。

四、收益法重要估值参数以及相关依据

（一）收益法简要评估过程介绍

根据本次评估尽职调查情况以及评估对象资产构成和主营业务特点， 本次评估的基本思路是以评估对象经审计的

公司合并报表为基础预测其权益资本价值，即首先按照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DCF），预测评估对象的经营性

资产的价值，再加上基准日的其他非经营性或溢余性资产（负债）的价值，来得到评估对象的企业价值，并由企业价值经

扣减付息债务价值后，来得出评估对象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二）评估模型

1.基本模型

2、收益指标

本次评估，使用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作为评估对象经营性资产的收益指标，其基本定义为：

R=净利润+折旧摊销+扣税后付息债务利息-追加资本（5）

根据评估对象的经营历史以及未来市场发展等，估算其未来经营期内的自由现金流量。将未来经营期内的自由现金

流量进行折现并加和，测算得到企业的经营性资产价值。

3.折现率

本次评估采用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确定折现率r：

（三）收益期限确定

在执行评估程序过程中，假设该企业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持持续性经营，因此，确定收益期限为永续期，根据公司发展规划

目标等资料，采用两阶段模型，即从评估基准日至2019年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政策、市场等因素对企业收入、成本费用、利润

等进行合理预测，2019年以后趋于稳定。

（四）净现金流量估算

1、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估算

公司主产品为化纤及新材料业务、国际国内贸易业务

本次评估对于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预测是根据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 竞争情况及市场销售情况等因素综合分析的基础

上进行的。

（1）企业历史经营情况

中纺投资的营业收入主要为化纤及新材料业务、国际国内贸易业务。企业历史收入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科目

2014

年

2015

年

1－3

月

化纤及新材料业务

销售收入

15,692.72 4,361.59

销售成本

13,459.26 3,903.06

毛利率

14.23% 10.51%

国际国内贸易业务

销售收入

33,759.21 18,230.77

销售成本

32,646.98 23,414.71

毛利率

3.29% -28.44%

合计

销售收入合计

49,451.92 22,592.37

销售成本合计

46,106.24 27,317.77

（2）未来收入成本预测

在销售收入方面，根据2015年1-3月的收入情况，确定2015年的收入情况，并根据历史收入的增长趋势确定未来的收入总额。

在毛利率方面，企业业务包括化纤及新材料业务、国际国内贸易业务。公司开展相关业务的时间较早，在行业内具备一定

的生产规模。然而，近年来受到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人民币汇率等外部因素影响，并且受制于传统贸易模式业务周期长的特

点，国际贸易业务的盈利能力持续弱化。受到市场整体低迷、销售不畅的影响，公司传统业务的开展受到较大的冲击，根据行

业的周期性发展情况，预计在未来经过企业贸易策略的调整，企业的贸易毛利率水平逐步回复到2014年的正常水平，化纤及

新材料业务也将随着产业周期的复苏逐步回复到2014年的毛利率水平。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科目

2015

年

3-12

月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化纤及新材料业

务

销售收入

13,084.78 17,446.37 18,318.69 19,234.63 19,234.63

销售成本

11,465.84 15,113.32 15,685.80 16,470.09 16,470.09

毛利率

12.37% 13.37% 14.37% 14.37% 14.37%

国际国内贸易业

务

销售收入

36,461.55 54,692.32 54,692.32 54,692.32 54,692.32

销售成本

35,367.70 53,051.55 53,051.55 52,778.09 52,778.09

毛利率

3.00% 3.00% 3.00% 3.50% 3.50%

合计

销售收入合计

49,546.33 72,138.70 73,011.01 73,926.95 73,926.95

销售成本合计

46,833.54 68,164.87 68,737.35 69,248.18 69,248.18

2、销售税金及附加估算

企业的软件产品缴纳增值，其增值税率为17%，城建税为7%，教育附加为5%。硬件产品需缴纳增值税。增值税率为17%。按

照企业的加权缴纳比例预测未来的销售税金及附加。

3、期间费用估算

（1）销售费用估算

销售费用主要为工资、差旅费、招待费、交通费、办公费、折旧费等。

工资根据企业的工资发放标准预测。因未来的收入考虑小幅增长，故运输仓储费根据历史的发生额考虑小幅增长。

差旅费、招待费、交通费、办公费根据历史的实际情况考虑未来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同步增长。

单位：万元

科目

2015

年

3-12

月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人员费用

157.51 312.91 316.04 319.20 319.20

办公费

23.20 25.73 25.98 26.24 26.24

差旅费

35.32 43.88 44.31 44.76 44.76

业务招待费

23.67 35.54 35.89 36.25 36.25

修理费

2.48 2.99 3.02 3.05 3.05

商业保险费

1.23 1.24 1.25 1.27 1.27

运输费

91.71 127.25 128.53 129.81 129.81

展览费

12.88 13.01 13.14 13.27 13.27

其他

2.92 3.50 3.54 3.57 3.57

销售费用合计

350.91 566.05 571.71 577.43 577.43

（2）管理费用估算

企业的管理费用主要为管理团队工资奖金等、办公费、折旧、交通费、研发费和其他。

工资根据企业的工资发放标准预测。折旧按照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和折旧计提标准预测，相关税费按照税费缴纳标准预测，办

公费和交通费等在历史发生额的基础上，考虑小幅增长。研发费用根据历史情况预测，考虑未来保持目前的研发能力不变。

单位：万元

科目

2015

年

3-12

月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职工薪酬

228.83 552.04 557.56 563.13 563.13

研发费

71.21 458.31 462.89 467.52 467.52

办公费

40.61 55.93 56.49 57.05 57.05

水电费

5.49 5.67 5.73 5.79 5.79

差旅费

42.30 54.78 55.33 55.88 55.88

业务招待费

24.52 34.19 34.53 34.87 34.87

董事会费

47.61 78.89 79.68 80.48 80.48

中介机构费

95.24 98.10 99.08 100.07 100.07

咨询费

2.00 2.00 2.00 2.00 2.00

税金

65.31 82.13 82.95 83.78 83.78

修理费

83.15 123.21 124.44 125.68 125.68

商业保险费

21.68 26.72 26.99 27.26 27.26

排污费

3.10 3.13 3.17 3.20 3.20

存货盘志和毁损

0.14 0.16 0.16 0.16 0.16

无形资产摊销

11.15 14.65 14.80 14.95 14.95

其他

55.91 261.41 264.02 266.66 266.66

管理费用合计

798.27 1,851.32 1,869.82 1,888.49 1,888.49

4、折旧摊销等估算

评估对象的固定资产主要为房屋建筑物和设备等。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本次评估，按照企业执行的固定

资产折旧政策，以基准日经审计的固定资产账面原值、预计使用期、加权折旧率等估算未来经营期的折旧额。

5、追加资本估算

追加资本系指企业在不改变当前经营生产条件下，所需增加的营运资金和超过一年期的长期资本性投入。如产能规模扩

大所需的资本性投资（购置固定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产），以及所需的新增营运资金及持续经营所必须的资产更新等。

在本次评估中，假设评估对象不再对现有的经营能力进行资本性投资，未来经营期内的追加资本主要为持续经营所需的

基准日现有资产的更新和营运资金增加额。即本报告所定义的追加资本为

追加资本=资产更新+营运资金增加额+资本性支出

（1）资产更新投资估算

按照收益预测的前提和基础，未来各年只需满足维持扩能后生产经营所必需的更新性投资支出。对于固定资产按企业执

行的会计政策标准计提折旧，在永续期按照更新等于折旧的方式预测每年的更新支出。

（2）营运资金增加额估算

营运资金增加额系指企业在不改变当前主营业务条件下，为维持正常经营而需新增投入的营运性资金，即为保持企业持

续经营能力所需的新增资金。如正常经营所需保持的现金、产品存货购置、代客户垫付购货款（应收款项）等所需的基本资金

以及应付的款项等。营运资金的增加是指随着企业经营活动的变化，获取他人的商业信用而占用的现金，正常经营所需保持

的现金、存货等；同时，在经济活动中，提供商业信用，相应可以减少现金的即时支付。通常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核算内容

绝大多数为关联方的或非经营性的往来。

估算营运资金的增加原则上只需考虑正常经营所需保持的现金（最低现金保有量）、存货、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等主要

因素。本报告所定义的营运资金增加额为：

营运资金增加额=当期营运资金-上期营运资金

其中：

营运资金=经营性现金+存货+应收款项-应付款项

经营性现金=年付现成本总额/现金周转率

年付现成本总额=销售成本总额+期间费用总额-非付现成本总额

根据企业预期的销售成本和期间费用以及非付现成本，并考虑按每年周转12次的方法进行计算。

应收款项=营业收入总额/应收账款周转率

其中，应收款项主要包括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以及与经营业务相关的其他应收账款等诸项。

存货按照正常处理方式计算其周转率并对未来存货数额进行预测。

应付款项=营业成本总额/应付账款周转率

其中，应付款项主要包括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以及与经营业务相关的其他应付账款等诸项。

由于企业未来的销售产品结构有较大变动，对于应收款项周转率，按照未来企业产品的结构，按照实际情况预计。

按照上述定义，可得到未来经营期内各年度的经营性现金（最低现金保有量）、存货、应收款项以及应付款项等及其营运

资金增加额。

单位：万元

2015

年

3-12

月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最低现金保有量

5,306.77 5,857.21 5,906.93 5,951.53 5,951.53

存 货

3,174.70 2,918.40 2,942.91 2,964.78 2,964.78

应收款项

6,311.21 6,311.21 6,387.52 6,467.66 6,467.66

应付款项

4,689.36 4,310.77 4,346.98 4,379.28 4,379.28

营运资本

10,103.32 10,776.04 10,890.38 11,004.68 11,004.68

营运资本增加额

-2,936.75 672.72 114.34 114.30 -

（3）资本性支出估算

本次评估，评估对象无后续资本性支出。

6、现金流估算结果

下表为评估对象未来经营期内净现金流量的估算结果。本次评估中对未来收益的预测，主要是在对企业所处行业的市场

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相关可比企业的经营状况、市场需求与未来行业发展等综合情况做出的一种专业判断。预测时不考

虑不确定的营业外收支、补贴收入以及其它非经常性经营等所产生的损益。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3-12

月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

49,546.33 72,138.70 73,011.01 73,926.95 73,926.95

减：营业成本

46,833.54 68,164.87 68,737.35 69,248.18 69,248.18

营业税金及附加

150.88 220.12 227.41 236.71 236.71

销售费用

350.91 566.05 571.71 577.43 577.43

管理费用

798.27 1,851.32 1,869.82 1,888.49 1,888.49

财务费用

497.25 663.00 663.00 663.00 663.00

营业利润

915.48 673.33 941.73 1,313.13 1,313.13

利润总额

915.48 673.33 941.73 1,313.13 1,313.13

减：所得税

- - 230.83 328.28 328.28

净利润

915.48 673.33 710.90 984.85 984.85

折旧摊销等

719.01 958.68 958.68 958.68 958.68

折旧

702.76 937.02 937.02 937.02 937.02

摊销

16.25 21.67 21.67 21.67 21.67

扣税后利息

372.94 497.25 497.25 497.25 497.25

追加资本

-2,217.74 1,631.41 1,073.02 1,072.98 958.68

营运资金增加额

-2,936.75 672.72 114.34 114.30 -

资产更新

719.01 958.68 958.68 958.68 958.68

资本性支出

- - - - -

净现金流量

4,225.17 497.86 1,093.81 1,367.80 1,482.10

（五）股东权益价值的预测

1、折现率的确定

（1）无风险收益率rf，参照国家近五年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的平均水平，按照十年期以上国债利率平均水平确定无风

险收益率rf的近似，即rf=4.08%。

（2）市场期望报酬率rm，一般认为，股票指数的波动能够反映市场整体的波动情况，指数的长期平均收益率可以反映市

场期望的平均报酬率。通过对上证综合指数自1992年5月21日全面放开股价、实行自由竞价交易后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的指

数平均收益率进行测算，得出市场期望报酬率的近似，即：rm=11.24%。

（3）βe值

取沪深同类可比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测算估计，得到可比公司股票的历史市场平均风险系数βx=0.8723，按式（11）

计算得到评估对象预期市场平均风险系数βt=0.9157， 按式（10） 得到评估对象预期无财务杠杆风险系数的估计值βu=0.

8030，按式（9）得到评估对象权益资本的的预期市场风险系数βe=0.9526。

（4）权益资本成本re

本次评估考虑到评估对象在公司的融资条件、 资本流动性以及公司的治理结构等方面与可比上市公司的差异性所可能

产生的特性个体风险，设公司特性风险调整系数ε=0.03最终由式（8）得到评估对象的权益资本成re=0.1390

（5）计算Wd和We

由公司的资本结构可得到We=0.8009、Wd=0.1991。

（6）折现率WACC

由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得WACC=rd×Wd+re×We=11.90%

2、经营性资产价值预测

将得到的预期净现金流量代入式（3），即可得到评估对象的经营性资产价值为14,167.39万元。

3、溢余性或非经营性资产价值预测

经核实，在评估基准日2015年3月31日，经会计师审计的资产负债表披露，有如下一些资产的价值在本次预测的经营性资

产中未予考虑，应属本次评估所预测的经营性资产价值之外的溢余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

①基准日流动类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的价值C1

在本次评估中，有如下一些流动类资产（负债）的价值在现金流预测中未予考虑：

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披露，评估对象基准日账面货币资金扣除最低现金保有量后，余额为0万元，经评估人员核实无误。

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披露，评估对象基准日账面其他应收款20,505.51万元，主要为企业内部的非经营性往来款，经评估

人员核实无误，确认该资金存在。

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披露，评估对象基准日账面交易性金融资产2,541.84万元，为理财产品等，经评估人员核实无误，确

认该资金存在。

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披露，评估对象基准日账面其他应付款12,404.84万元，为企业内部的非经营性往来款，经评估人员

核实无误，确认该资金存在。

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披露，评估对象基准日账面应付利息15.35万元，经评估人员核实无误，确认该资金存在。

即基准日流动性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的价值为：

C1=� 10,627.16（万元）

②基准日非流动类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的价值C2

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披露，评估对象在建工程62.13万元，与企业现有经营状况无关，作为溢余性资产处理。

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披露，评估对象递延所得税资产456.51万元，为企业资产减值产生，作为溢余性资产处理。

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披露，评估对象其他非流动负债59.42万元，为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PPS纤维及其制品开发项目补

贴，项目未完成，未来支出不确定，故谨慎性对其作为溢余性负债处理。

即基准日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的价值为：

C2=459.22（万元）

将上述各项代入式（4）得到评估对象基准日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的价值为:

C=C1+C2=11,086.38（万元）

4、长期股权投资价值的确定

经核实，企业长期股权投资有6家，根据各项长期投资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适当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然后将被投资单

位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评估值乘以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占股比例计算确定评估值：

长期投资评估值=被投资单位整体评估后净资产×持股比例

对各长投单位是否采用收益法评估及采用评估结论分析如下：

对于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由于其历史期经营较为稳定，收益情况较好，故可采用收益法评估，采用收

益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0,266.69万元，比资产基础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14,742.28� 万元，变动 -4,475.59��

万元，变动率-30%。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为PE纤维和UD（复合材料）业务，属于纺织行业，其未来的发展受国

民经济的发展和科技发展影响较大，企业的主要产品在市场上有较多的竞争对手，在未来的销售渠道和销售定价方面有较大

的不确定性，相对而言，资产基础法更为稳健，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重置的角度进行评估，对已有生产能力对应的资产能够较

好的体现其市场价值。因此选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作为本次经济行为的参考依据。由此得到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15年3月31日净资产价值为 14,742.28�万元。

对于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其加工产品目前处在停产阶段，未来何时复产，其销售渠道和销售价格等是否改变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故不符合“未来收益和风险能够预测及可量化”的前提，因此不适用收益法评估” 。

对于包头中纺山羊王和无锡华燕化纤有限公司，历史经营业绩为负，在不改变技术水平和销售策略的情况下，企业未来

的收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不适用收益法评估

对于中纺无锡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其目前无实际业务，且其未来经营情况与其研发能力相关，在目前的经营情况

下，其未来收益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不适用收益法评估

对于上海纺通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是为整个中纺股份的产品销售的提供运输服务，与企业整体业务的关联性

较大，在中纺股份整体业务未来情况不确定的情况下，该公司的业务也同样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不适用收益法评估。

对于以上不适用收益法评估的企业，只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并作为评估结果，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无锡华

燕化纤有限公司、包头中纺山羊王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纺通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中纺无锡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资产基础

法的评估结果分别为54,913,225.72元、145,571,847.91元、40,201,596.78元、13,245,473.09元、9,516,138.41元。

经评估，企业长期股权投资I=40,347.68万元。

在确定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时，评估师没有考虑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和折价。

5、权益资本价值的确定

将所得到的经营性资产价值P=14,167.39万元，基准日存在的其它溢余性或非经营性资产的价值C=11,086.38万元，长期股

权投资I=40,347.68万元，代入式（2），得到评估对象的企业价值B=� 65,601.45万元。企业在基准日付息债务D=13,000.00万元，

得到评估对象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52,601.45万元。

五、是否引用其他估值机构报告内容

本次评估未引用其他估值机构报告内容、特殊类别资产相关第三方专业鉴定等估值资料。

六、估值特殊处理、对估值结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次评估不存在对于估值的特殊处理、对估值结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七、评估基准日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的重要变化事项及其对估值结果的影响

评估基准日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期间，中纺投资拟出售资产未发生重大变化，对估值结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八、评估对象下属企业估值情况

评估对象下属企业估值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日期 持股比例

%

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

%

1

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

1997/5/13 100% 5,000 5,491.32 9.83

2

无锡华燕化纤有限公司

1997/5/13 100% 16,261.55 14,557.18 -10.48

3

包头中纺山羊王实业有限公司

1997/5/13 100% 3,800.00 4,020.16 5.79

4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997/5/13 97.50% 7,800.00 14,373.73 84.28

5

上海纺通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1997/5/13 72% 460.00 953.67 107.32

6

中纺无锡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4/2/26 100% 1,000.00 951.61 -4.84

合计

34,321.55 40,347.68 17.56

九、董事会关于拟出售资产的估值合理性以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

（一）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评估事项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充分了解本次交易的前提下，分别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

相关性、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等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聘请中联评估承担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评估工作，并签署了相关协议，选聘程序合规。中联评估为具备证券业务

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除因本次聘请外，中联评估与公司及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各方均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

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2、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在评估报告中所设定的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系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

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本次评估目的是确定出售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为公司本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

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出售资产进行了评估。根据两种方法的适用性及出售资产的具体情况，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

估结果。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运用了公认的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评估结果

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与评估目的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4、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

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评估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

确。

出售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经有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出售

资产的交易价格公允。

综上，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中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

致，评估定价公允。

（二）估值合理性分析

中联评估在本次评估中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并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拟出售资产

涉及的主要业务为化纤及新材料业务、国际国内贸易业务、羊绒制品业务，属于纺织行业。纺织行业目前正在处于结构调整时

期，主要产品在近年来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对企业历史和未来收益均产生较大的影响。相对而言，资产基础法更为稳健，资产

基础法是从资产重置的角度进行评估，对已有生产能力对应的资产能够较好的体现其市场价值。由于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思路

是在合理评估单位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价值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 估值金额不会直接受到报告期及未来财务预测的

销售收入、毛利率、净利润等影响。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书》， 中纺投资拟置出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15年3月31日的净资产账面价值52,309.16万

元，评估值64,644.05万元，评估值较账面值变动12,334.89万元，增值率23.58� %。评估增值的主要方面以及原因分析如下：

1、长期投资合计账面值 34,321.55万元，评估值 40,987.69万元，评估增 6,666.14万元，增值率 19.42� %。评估增值的主要原

因是被投资单位整体评估增值，长期投资按股权比例计算后形成增值。被评估单位评估增值主要原因是被评估单位的固定资

产、土地增值共同影响所致。

2、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账面原值8,210.19万元，账面净值4,450.07万元；评估原值12,138.72万元，评

估净值8,244.57万元，评估原值与账面原值比较增值3,928.53万元，增值率47.85%，评估净值与账面净值比较增值3,794.49万元，

增值率85.27%。该等房屋建筑物类资产基本为90年代建成，至评估基准日，人、材、机都有不同程度的大幅上涨，是评估原值、净

值增值的主要原因；企业申报的外购房地产为1998年、2001年购置，截止评估基准日，房地产市场大幅上涨，也是评估原值、净

值增值的重要原因。企业采用的折旧年限与评估采用的尚可使用年限的差异，是本次评估净值增幅高于评估原值增幅的主要

因素。

3、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土地使用权评估值2,060.53万元，评估值与账面价值比较增值1,631.85万元，增值率380.67� %。评估

增值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征地成本及土地开发成本增加，从而使地价上涨。

账面价值仅仅反映了企业历史取得成本，因而使得评估值相对账面价值增值。

（三）经营环境的变化对估值的影响

本次估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估值结果并不直接受交易标的后续经营过程中政策、技术、行业、重大合作协议、经营

许可、技术许可、税收优惠等方面的变化情况所影响。

（四）交易定价公允性分析

目前传统纺织贸易类业务正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拟出售资产在2015年1-3月处于亏损状态，营业收入也出现下降趋

势。从可比交易角度看，近年来类似交易较少，比较接近的是2014年华芳纺织（股票代码：600273）出售其所持有的全部纺织业

务资产。根据中和评报字[2013]第BJV1045�号《评估报告书》，该次交易中置出资产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截至评估基准日2013�

年9� 月30� 日，置出资产（华芳纺织全部资产及负债）母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75,097.16� 万元，母公司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84,939.50万元，增值额为9,842.34万元，增值率为13.11%。置出资产的作价为资产基础法评估值84,939.50万元。与上述华芳纺织

出售全部纺织资产相比，在同样采取基础资产法的情况下，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评估增值率略高。总体上看，资产评估值定价

已充分考虑并保护了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出售资产的定价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值并经国投公司备案的评估结果作为参考依

据，并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五）估值基准日至重组报告书披露日交易标的重要变化及其影响

估值基准日至重组报告书披露日期间，拟出售资产未发生重要变化。

（六）交易定价与估值结果的差异及其合理性

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拟出售资产的出售价格为64,644.05万元，本次交易定价与估值结果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 中纺投资六届八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二） 中纺投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三）

拟出售资产

2013

年、

2014

年与

2015

年一季度财务报告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

[2015]10697

号《审计报告》；

（四）

中纺投资

2014

年与

2015

年一季度《备考财务报告》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

[2015]11015

号《审阅报告》；

（五）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拟出售资产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666

号《资产评估报告》；

（六） 中纺投资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

（七）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八）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二、备查地点

（一）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1122号1813室

电话：021-6876� 3708

传真：021-6876� 2523

联系人：李启亚、沈 强

（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电话：010-5683� 9300

传真：010-5683� 9400

联系人：劳志明、李 威、王文心、胡梦婕

投资者亦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阅重组报告书及本摘要全文。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3日

(上接B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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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简称:招商银行 H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2015-030

A股代码:600036 � � H股代码：0396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股201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分红派息采取派发现金红利方式，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7元；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6.70元

●扣税后派发现金红利：A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365元， 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6.365元；A股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03元，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6.03元

●股权登记日：2015年7月2日（周四）

●除权除息日：2015年7月3日（周五）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7月3日（周五）

一、本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2015年6月19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2015年6月19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和本公司

网站，并已于6月2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二、2014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按照2014� 年度本公司经审计的中国会计准则合并报表口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人民币

559.11亿元的不低于30%的比例进行现金分红，具体方案为：以届时实施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A股与H股总股

本为基数，向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息。每10� 股现金分红6.70元（含税），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

民币向A� 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H股股东支付。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一周（包括股东大会

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三、A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现金红利发放日

股权登记日：2015年7月2日（周四）

除权除息日：2015年7月3日（周五）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7月3日（周五）

四、分派对象

截至2015年7月2日（周四）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A股股东。

五、扣税说明

1、对于A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所得统一暂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

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5%，由本公司代扣代缴，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365元。

A股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

应纳税额， 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

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

超过1年的，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5%。

2、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

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603元。如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自行申办。

如存在除前述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以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该等股东应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3、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A股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

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67元(含税)。

4、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相关规定：

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简称"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A股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本公司按照10%的

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

中国签订的税收协议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

议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议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沪股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本公司A股股东一致。

六、利润分配的实施办法

A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

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 具体可参阅本公司于2015年6月23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

站（www.hkex.com.hk）发布的有关支付末期股息的公告。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

电话：(0755)83195938

传真：(0755)83195109

八、备查文件

1、本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2、本公司2014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4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长城久

恒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6月2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城久恒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城久恒平衡混合

基金主代码

200001

前端交易代码

200001

后端交易代码

201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马强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吴文庆

注：-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马强

任职日期

2015-06-24

证券从业年限

3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3

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就职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2012

年进

入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产品研发部产品经理、“长城积极增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增强

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及“长城久恒平衡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助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

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CFA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注：-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

注： -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监管

局备案。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5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

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www.cbex.com.cn，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联系电话：010-66295546北交

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联系电话：021-61213011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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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9� � � �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2015-047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进展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6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2015年6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此议案需提交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拟通过招商银行北京太阳宫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向北京国英富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英富诚"）提供委托贷款，两次合计金额人民币（大写）叁亿元整。公司已于2015年6月8日、2015年6月12

日在指定媒体进行了相关公告。

2015年6月12日，公司与招商银行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编号：2015年太阳宫

委字第002号）及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委托人：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人：招商银行北京太阳宫支行

贷款金额：人民币（大写）叁亿元整

贷款期限：6个月（可提前归还）

贷款利率：年利率为10%

截至2015年6月19日，上述《委托贷款委托合同》所述款项已经发放壹亿叁仟伍佰万元整，剩余款

项需经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发放。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4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15BJ1006724

湖北鼎龙泰豪投资有限公司

28.57%

股权

7731.09 7000.03

注册资本：

7000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投资

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

或凭许可证在核定范围与期限内经营）

****

2000.008600

G315BJ1006723

西安新纪元国际俱乐部有限公

司

41.67%

股权

26694.21 18678.11

注册资本：

48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餐饮服务（限

分支机构经营）等。

7783.170000

G315BJ1006722

海林茂霖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30%

股权

11976.96 2317.66

注册资本：

2200

万元 经营范围：水电开发，电力生产，水产养

殖，旅游景点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95.300000

G315BJ1006720

中信汕头滨海新城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15%

股权

61326.11 48149.41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土地开发、城市及农村基础

设施及配套项目开发建设，房地产开发，实业投资。（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625.000000

*G315BJ1006719

北京保利演艺经纪有限公司

5%

股权

2059.76 -227.81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文化经纪业务；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承办展览展示。

50.000000

G315BJ1006721

西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2.59%

股权

/ /

注册资本：

294085

万元 经营范围：为航空运输提供跑道、滑行

道、机场坪、起降设施、候机室及地面服务设施等。

8181.260000

*G315BJ1006718

大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10%

股

权

40468.46 634.66

注册资本：

57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电视剧、电视

专题节目及综合节目制作。 一般经营项目：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各类广告。

230.547000

G315BJ1006716

新疆雪羚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51%

股权

4534.23 363.01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生

物科技研发，技术交流与推广服务；牲畜的饲养、饲料作物的

种植，销售：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建材，五金，农畜产品，货

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55.000000

GR2015BJ1000485-2

山西铝厂科技化工公司闲置、

报废资产

/ 31.855000

转让资产为山西铝厂拥有的山西铝厂科技化工公司闲置、报

废资产

28.669500

GR2015BJ1000578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迎宾路段

锦绣香江花园锦绣山水园

6

栋

308

房产

/ 220.870000

转让资产为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拥有的广州市

番禺区南村镇迎宾路段锦绣香江花园锦绣山水园

6

栋

308

房产

198.800000

GR2015BJ1000586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碧桂园翠畔

轩翠畔八街

2

号

1602

房产及设

备

/ 96.960000

转让资产为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拥有的广州市

南沙区南沙碧桂园翠畔轩翠畔八街

2

号

1602

房产及设备

87.300000

GR2015BJ1000588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碧桂园翠畔

轩翠畔八街

2

号

1701

房产

/ 91.790000

转让资产为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拥有的广州市

南沙区南沙碧桂园翠畔轩翠畔八街

2

号

1701

房产

82.700000

GR2015BJ1000587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碧桂园翠畔

轩翠畔八街

2

号

1402

房产

/ 94.400000

转让资产为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拥有的广州市

南沙区南沙碧桂园翠畔轩翠畔八街

2

号

1402

房产

85.000000

GR2015BJ1000585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碧桂园翠畔

轩翠畔八街

2

号

1401

房产

/ 89.150000

转让资产为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拥有的广州市

南沙区南沙碧桂园翠畔轩翠畔八街

2

号

1401

房产

80.300000

GR2015BJ1000584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碧桂园翠畔

轩翠畔八街

2

号

1601

房产

/ 90.910000

转让资产为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拥有的广州市

南沙区南沙碧桂园翠畔轩翠畔八街

2

号

1601

房产

81.900000

GR2015BJ1000583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碧桂园翠畔

轩翠畔八街

2

号

1303

房产

/ 107.980000

转让资产为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拥有的广州市

南沙区南沙碧桂园翠畔轩翠畔八街

2

号

1303

房产

97.200000

GR2015BJ1000582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碧桂园翠畔

轩翠畔八街

2

号

1302

房产

/ 93.350000

转让资产为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拥有的广州市

南沙区南沙碧桂园翠畔轩翠畔八街

2

号

1302

房产

84.100000

GR2015BJ1000581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碧桂园翠畔

轩翠畔八街

2

号

1202

房产

/ 92.410000

转让资产为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拥有的广州市

南沙区南沙碧桂园翠畔轩翠畔八街

2

号

1202

房产

83.200000

GR2015BJ1000580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迎宾路段

锦绣香江花园锦绣山水园

12

栋

902

房产

/ 202.690000

转让资产为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拥有的广州市

番禺区南村镇迎宾路段锦绣香江花园锦绣山水园

12

栋

902

房

产

182.500000

GR2015BJ1000577

锂离子电池隔膜中试线部分设

备（三）

24.428 24.428

北京首科喷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锂离子电池隔

膜中试线部分设备（三）对外转让。

24.43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2015奥迪顶级足球峰会合作伙伴权益招商挂牌信息公告

北京时博国际体育赛事有限公司为2015奥迪顶级足球峰会的独家投资推广单位，受其委托，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对2015奥迪顶级足球峰会合作伙伴赞助商相关权益进行招商。具体权益回报内容详见附件。

比赛拟于2015年7月18日在鸟巢举行，德甲霸主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和西甲老牌劲旅瓦伦西亚俱乐部将以全主力阵容参赛。由CCTV-5进行现场直播，新华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各大通讯社，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

电视媒体，搜狐、新浪、腾讯、凤凰、网易等各网络媒体，优酷、乐视等视频网站，总计超过100家中外媒体进行宣传，为赞助商提供更大的价值回报。

合作伙伴赞助商200万元/家。（规避同行业已有赞助商权益，包括汽车、运动服装、保险行业企业）

欢迎社会各界来电垂询。

联系人：张娅迪、潘红煌

联系方式：010-66295683； 18601068560、13810982785； ydzhang@cbex.com.cn、panhh@sports.cn

网址：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sports.cbex.com.cn/

北京产权交易所

北京产权交易所2015年第2015076号拍卖公告

北京瑞平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产权单位委托，北京瑞平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将于2015年7月3日上午9：00对特钢公司闲置在建工程设备进行公开拍卖。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预展时间： 2015年6月29日、6月30日（首钢厂东门华夏银行门口集合）

拍卖地点：北京市朝阳门北大街乙12号天辰大厦1307室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的程序：

有意竞买者须于2015年7月2日下午14:00时前持有效身份证明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办理受让登记手续，同时将拍卖保证金人民币叁万元整汇入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经北交所确认具有竞买资格

的竞买人，携带北京产权交易所开具的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拍卖公司咨询电话：13811379776� � 联系人：赵先生

拍卖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北大街乙12号天辰大厦1307室

北交所咨询电话：010-66295555� � 联系人：徐先生

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7号


